安徽省大学生入伍政策（节选）

1.弘扬拥军优属政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为现役、退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牌、发春节慰问信；参战、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获得省部级或者战区级以上表彰的现役军人等，其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凡从安徽省入伍的大学生义务兵，服义务兵期间由批准入伍地兵役机关统一为其父母购买医疗补充保险，所需费用通过兵役征集费统筹安排。
2.完善复学升学政策

扩大“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全国每年专项招生扩大到8000人，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符合研究生报名条件的可免试（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校就读的学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退役后2年内允许复学或入学。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复学，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特殊类型招生除外）。高校在校生参军入伍退役后复学，免修军事技能训练，直接获得学分。

2026届毕业生春季应征入伍服役期间视为参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可由本人提出申请在定兵运兵前完成或在部队完成。对于符合毕业条件的，学校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位，毕业相关手续由各学院代为完成。
3.优化经济补助标准
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校就读的学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退役后自愿复学的，国家实行学费减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标准，本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20000元，我校按照学生实际缴纳学费标准执行。

高校毕业生（含上半年征集的符合毕业条件，能够取得毕业证的毕业班学生）参军入伍，本科生按每人20000元的标准发放入伍奖励金。
芜湖市大学生入伍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为每年24966元（鸠江区提高6500元），芜湖市大学生入伍义务兵一次性退役补助金标准为50000元。从2021年起，从芜湖市鸠江区入伍的外地大学毕业生，退役后回原籍领取义务兵阶段一次性退役金后，低于鸠江区标准的，鸠江区按照标准补齐。
义务兵到部队后，部队按月发放义务兵津贴，两年合计27600元；义务兵服役期满退出现役，部队发给转移支付养老保险补助及职业年金约56100元。
4.加大定向招聘力度

全省公务员招考中，各地应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由我省征集入伍的服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可以同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共享15%左右的公务员定向招录计划；普通退役军人可以报考艰苦边远地区县乡机关定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职位。专武干部一般应面向退役军人招录；政法干警、公安特警招录时拿出一定比例用于专门招录退役军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新进人员时，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同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共享定向招聘计划。在村、社区干部招录时，退役大学生士兵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用。

5.提干与改选军士

取得全日制高校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的毕业生，服役期间表现优秀的可以直接提干，可以优先选取军士，在授予军士军衔和确定工资起点时，高校学习时间视同服役时间。
6.鼓励企业招聘用工

全省每年安排国有企业招聘总数5%左右的岗位，用于定向招聘从我省入伍的退役高校毕业生士兵，并实行工资计划单列，招聘信息同步提交同级人社部门在网上公开发布。鼓励小微企业吸纳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对与自主就业的退役大学生士兵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小微企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7.支持退役就业创业

服现役满12年的军士、服现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士兵由政府指令性安排工作。
高校毕业生士兵退役后一年内，可视同当年的应届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向原就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到手续；退役高校毕业生士兵可参加户籍所在地省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就业信息、重点推荐、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

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退役大学生士兵，3年内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以每户每年144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对退役大学生士兵个人创业者符合条件的可申请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按规定予以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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